亞東科技大學教師產學研究計畫學生兼任研究助理暨臨時工學習型申請表
	計畫類型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教師產學研究
■亞東醫院產學合作計畫
	計畫編號
	

	
	· 
	預算會計系統編號
	RD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學　　號
	系班別
	研究期間
(民國年月日)
	研究助學金

（按月支給）
	聯絡電話
	課程學習之內容與項目

	姓　　名
	
	
	
	e-mail帳號
	

	
	系

年　班
	年　月　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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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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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

年　班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元/月
	
	

	
	
	
	
	
	

	
	系

年　班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元/月
	
	

	
	
	
	
	
	

	迴避進用規定
	1、 研究發展處之各類產學研究計畫(含補助及委辦)，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對於配偶或四親等以內血親、三親等以內姻親應予迴避，不得進用為本計畫之研究助理人員。
2、 甲、乙雙方應遵守「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第十一點第一項有關「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進用為本機關或所屬機關之臨時人員。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進用。」之規定。

	備

註
	1、 本申請書由計畫主持人提出，以本校「教師產學研究計畫學生兼任研究助理暨臨時工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約用注意事項」等規定，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兼任助理人員支給費用數額，不得超過該部規定之最高標準。

2、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計畫請將本表與「兼任研究助理暨臨時工學習與勞僱型態同意書」、在學學生資料影本附於電子簽呈之附件，電子簽呈陳核可後，以簽呈進行申請書用章，請將1.簽呈2.本表(已核章)3.同意書(正本已簽章)一份留存計畫教師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經費結案使用，另一份1.簽呈2.本表(已核章)影本3.同意書(正本已簽章)送研究發展處存查。

3、 亞東醫院產學合作計畫請填具本表，並檢附「兼任研究助理暨臨時工學習與勞僱型態同意書」正本與在學學生資料影本乙份，辦理陳核，簽核完成後請將本申請表及同意書正本與在學證明影本送研究發展處-健康照護研發中心存查。

4、 新生(含大學、碩士生)尚未註冊取得學籍者，不得擔任學生兼任研究助理；如辦理休學，自學校開立休學證明書所載之日期起，不得擔任學生兼任研究助理。
5、 計畫主持人如因計畫實際需要調整原核定之助理人員類別、級別、人數或研究人力費者，請先至研究發展處申請，並經核准後始得調整。

	計畫主持人
	學院院長
	健康照護研發中心
	會計室
	校  長

	
	
	
	
	

	系主任
	
	研究發展處
	主任秘書
	

	
	
	
	
	


